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为保障农村现有机电井通电工作正常有序开展，进一步

完善优化机电井上电复核流程，现将《达拉特旗农村机电井通电

工作联合复核程序》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4年 3月 25

日



为进一步规范达拉特旗机电井通电的管理，确保农村通电机

电井合规建设、正常运行，保障农牧民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用水，

优化新增置换机电井办理服务流程，遏制地下水水位下降，稳步

提升全旗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016年修改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下水生

态保护和治理的指导意见》（内政发〔2018〕52号）、《内蒙古

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加强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的通知》（内水农〔2

023〕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旗实际用水情况，制定本复

核程序。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境内农牧民（人畜饮用、农田灌溉）机电井

（大口井）改建、扩建以及变压器增容等通电复核工作。

二、工作原则

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整合服务资源，堵塞审批漏

洞。对新增地下水取用设施实行限审限批，原则上不得新增农业

灌溉机电井，不得扩大灌溉面积。超采区内除居民生活用水与应

急供水外，严禁新增机电井；超采区外确有生产生活需求的，由

苏木镇人民政府收集、提交办理。涉及变压器增容的，不论新旧

变压器必须提交该变压器所带所有机电井的复核手续，没有联合

审批手续的绝不允许办理



三、工作程序

1.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可委托办理，但需携带申请人本人

身份证）到苏木镇按需领取并填写《达拉特旗农村机电井通电工

作联合复核申请表》（见附件 2）或《达拉特旗农村变压器增容

联合复核申请表》（见附件 3）及相关附件材料，交由苏木镇业

务人员受理开展初审。

2.苏木镇实地初审。属地苏木镇分管领导对所申请事项进行

实地初审，重点对机电井灌溉地块的四至界线、地类性质、土地

来源合法性、旧井置换条件、新井点位、新井深度等事项开展实

地查验初审。如初审不符合条件的，当场告知申请人原由未能提

供新的补充证明材料的，不再重复受理。如初审符合条件的，现

场在申请表予以签字确认并提交苏木镇主要领导同意签字确认

后，以书面文件提交旗通电复核领导小组开展联合复核（见附件

4）。

3.复核小组实地复核。旗通电复核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时间、路线，组织水利局、林草局、自然资源局、供电

公司、苏木镇联合开展实地复核工作。如复审不符合条件的，需

当场告知当事人原由。如复审符合条件的，复核小组各成员现场

在申请表予以签字确认，告知申请人做好采购计量水表、开展封

井置换等前期工作。告知申请人选择已在水利部门备案的打井队

准备实施打井作业。



4.开展打井作业。申请人在完成打井前期工作后，需告知苏

木镇打井作业时间。打井作业时，苏木镇分管领导或工作人员负

责实地对打井作业点位、井深、打井队资质等进行监督。如不符

合条件的要责令停止作业，立即纠正，拒不整改的告知供电公司

取消通电资格。

5.开展通电作业。供电公司对新打机电井开展通电作业，通

电作业时需再次核对实际上电井位坐标与复核申请表坐标是否一

致，合理规划布线，严禁私拉乱接，审批不规范的，不符合条件

的，坚决不允许增容、上电、上表。

具体工作流程见附件 5。

四、工作职责

旗联合复核小组：负责统筹组织开展现场复核和审批工作。

负责安排苏木镇、林草、水利、供电部门开展复查核验工作。负

责在联合复核审批表上批注最终意见并加盖公章。负责收集整理

“一井一档”相关资料。负责通知供电公司通电事宜。

苏木镇人民政府：负责收集、提交辖区内机电井通电联合复

核基本资料，每 10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指派专人负责向通电复

核领导小组提交相关资料。负责安排专人实地初审，以书面文件

向通电复核领导小组申请复核，并确定复核时间，会同复核小组

成员单位现场复核并签字确认。负责携带联合复核申请表交由自

然资源局、水利局、林草局、供电部门主要领导签字确认后，提

请复核领导小组加注意见并盖章。负责打井作业时对打井点位、



井深、打井队是否备案进行监督。负责收集“一井一档”相关档

案资料。负责落实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项。

旗林草局：负责指派专人对灌溉土地是否属于林草地进行联

合复核，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综合考虑地类来源的合

理性、合法性，依据（自然资发〔2023〕53号文件）及（内自然

资发〔2024〕5号文件）相关规定，确定是否属于林草地，并现

场加注意见。

旗自然资源局：负责指派专人分别根据“第二次国土调查数

据”和“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对所灌溉的农田是否属于水浇

地进行复核，并现场加注意见。

旗水利局：负责指派专人对是否属于河道管理范围、是否属

于旧井置换（至少封闭一眼旧井置换一眼新井新旧井距离原则不

大于 500米）、是否有可分配水量现场加注意见。负责打井队备

案工作；负责打井申报以及成井随机抽验复核；负责收集机电井

通电档案资料，建立“一井一档”；负责机电井上图入库工作。

供电公司：负责对是否有可分配电量、变压器功率是否超标

联合复核；负责按照复核审定的机电井坐标等事项开展通电作

业；负责留存《达拉特旗农村机电井通电工作联合复核申请表》

和《达拉特旗农村变压器增容联合复核申请表》等复核资料。原

则上只对当年审批通过的机电井上电。

五、工作要求

一是农牧民不得违规先打井后审批，如未经审批擅自打井



的，依据《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之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

或者封堵；逾期不拆除或者不封堵的，予以强制拆除或者封堵，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二是各苏木镇要切实把好“初审关”，对通电机电井复核资

料把关不严，未经实地初审随意加注同意意见的，或多次提交不

符合要求的通电复核申请的，旗人民政府将予以通报批评，并在

年度考核中予以扣分，相关情况同步抄送旗纪委监委。

三是联合复核领导小组要切实把好“复核关”，认真严肃对

待复核工作，不得已办公室上图比对代替实地复核，不得已工作

繁重为由长时间不开展现场复核。凡是履职不到位的，移交旗纪

委监委追究相关负责人、当事人责任。

六、其他事项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苏木镇书面向旗通电复核领导小组提出

申请，复核领导小组召开联合办公会，采取“一事一议”方式予

以解决。

附件：1.达拉特旗农村机电井通电工作联合复核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

2.达拉特旗农村机电井通电工作联合复核申请表

3.达拉特旗农村变压器增容联合复核申请表

4.苏木镇申请现场复核请示文件模板



5.机电井通电复核程序流程示意图

6.农村旧机电井封井档案

7.其他材料明细


